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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政府 函
地址：30051新竹市中正路120號
承辦人：徐櫻
電話：03-5216121#274
電子信箱：05300@ems.hccg.gov.tw

受文者：新竹市東區科園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12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國字第114020598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5年住宅防火對策2.0執行計畫 (376580000A_1140205983_ATTACH1.pdf)

主旨：為辦理本府「住宅防火對策2.0」執行成果資料函報內政

部事宜案，請各校持續配合推動「115年住宅防火對策2.0

執行計畫」，並於115年1月9日（星期五）前上傳「114年

度住宅防火對策2.0」執行成果資料，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14年12月10日府授消預字第1140204062號及第

1140204131號函辦理。

二、全國107年至110年住宅火災統計顯示建築物火災發生數仍 

以住宅火災占7成以上最多，且住宅火災起火原因仍以爐

火 烹調、電氣因素及遺留火種(菸蒂)列居前3名；為賡續

推動內政部函頒「住宅防火對策2.0」，精進其目標及推動

事項，請各校依該對策所定推動事項積極宣導及推廣防火

安全教育。

三、請學校提供「114年度住宅防火對策2.0」推動成果資料

(如：執行計畫、宣導單張、影片、照片、臉書…等)，於 

115年1月9日（星期五）16點前將相關資料上傳，俾利本府

彙整函報（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/LQa0KX）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40005933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4/12/15 10:49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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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新竹市立國高中、新竹市立小學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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